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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778 证券简称：友好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25-013

新疆友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与大商股份有限公司续签日常关联交易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公告中“新疆友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为“公司”或“本公司”,

“大商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为“大商股份”，《大商股份有限公司与新疆友好（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框架协议》简称为“《关联交易框架协议》”。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将在股东大

会上回避对该议案的表决。

●日常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公司与大商股份《关联交易框架协议》

及其项下所述之关联交易属于本公司日常及一般业务过程中签订的协议和发生

的交易，相关协议按一般商业条款和市场原则签署，并具有非排他性，遵循了公

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有助于规范双方日常业务往来，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不会因该等协

议及其项下的交易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一）日常关联交易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5 年 4 月 23 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

司关于拟与大商股份有限公司续签日常关联交易框架协议的议案》，公司与大商

股份就相互之间提供产品或服务的日常关联交易续签《关联交易框架协议》，对

公司及下属企业（包括全资及各级控股子公司）与大商股份及其下属企业（包括

其全资及各级控股子公司）之间可能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确定交易条件和公允的

定价原则。框架协议有效期为三年。关联董事李宏胜先生、吕伟顺先生、范铁夫

先生和姜金双先生回避对本次关联交易的表决，表决结果：表决票 5票，其中赞

成票 5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将在股东大会上回避对该议案

的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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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独立董事审核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已于会前召开专门会议，对该议案及相关资料进行审阅，认为

公司与关联方大商股份签订日常关联交易框架协议符合公司实际经营需要，关联

交易的内容及定价原则合理，符合公平、公正和公开的原则，交易不会影响公司

的独立性，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在公司董事

会对该议案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应当按规定回避表决。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大商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92 年 12 月 10 日

法定代表人：陈德力

注册资本：31,305 万元

注册地址：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青三街一号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200241268278D

经营范围：国内一般贸易；保健食品销售（限分公司经营）；食品现场加工；

食品、副食品、劳保用品、商业物资经销（专项商品按规定）；书刊音像制品、

金银饰品、中西药、粮油零售；金饰品、服装裁剪加工；农副产品收购；仓储；

电子计算机技术服务；经销本系统商品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木屑收购加工；出租

柜台；展览策划；互联网上网服务；移动电话机销售；婚庆礼仪服务；房屋出租、

场地出租、物业管理；电子游戏、餐饮、广告业务经营（限分公司经营）；国际

民用航空旅客和货物运输销售代理（含港、澳、台航线；危险品除外）；普通货

运（限分公司经营）；因特网信息服务业务（凭许可证经营）；废旧家电回收与

销售（涉及行政许可凭许可证经营）；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限分公司经

营）；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法律、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法规限制

的项目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批发预包装食品、酒类商品；教育信息咨询；

停车场管理服务；家用电器安装、维修、清洗服务（上门服务）；机电设备安装

及现场维修；家政服务；保洁服务；家用电器销售、电子产品销售、互联网零售、

信息技术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持有大商股份 5%以上股份的股东情况（截至 2024 年 9 月 30 日）：

股东名称 期末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大商集团有限公司 95,333,338 3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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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国商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27,514,720 8.79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5,912,290 5.08

大商股份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年份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所有

者权益合计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

2023 年 1,804,061.92 839,582.84 733,096.09 50,512.58

2024 年 1-9 月 1,758,956.66 864,159.03 528,804.39 53,124.03

注：上述 2023 年财务数据为经审计数据；2024 年 1-9 月财务数据为未经审计数据。

（二）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控股股东大商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大商股份

30.45%的股份，为大商股份控股股东，公司与大商股份的关系符合《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三）前期同类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分析

1、前期同类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

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及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公司与大商股份就相互之间提供产品或服务的日常关联交易签订《关联交易

框架协议》，协议有效期三年。上述协议执行情况良好。

公司与大商股份及其下属企业（包括其全资及控股子公司）前期日常关联交

易的执行情况如下表所示：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金额（万元）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购买商品

大商股份 0.00 762.13 934.05

大商股份有限公司大连澳牛新羊清真肉专卖

分公司
/ 230.08 268.47

接受劳务 大连大商天狗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18.87 38.21 9.43

2、履约能力分析

该关联交易对方为大商股份及其下属企业，大商股份经营状况良好，现金流

充足，且对其下属企业的履约行为能起到强有力的协调监控作用；公司与大商股

份前期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良好，双方有较好的合作基础；在双方实际

提供产品或服务时，会分别依法订立具体的书面协议，双方履约具有法律保障。

因此，上述关联交易有较为充分的履约保障，不存在履约能力障碍。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1、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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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商股份和本公司确认，将依照市场原则，即公平公允、等价有偿的

原则提供相关产品或服务。

（2）《关联交易框架协议》项下双方的交易为与日常经营相关的交易，但相

关产品或服务应均为非固定、非排他性的，甲、乙双方有权委托第三方提供以上

产品或服务。

2、双方提供的产品或服务

协议双方应按照《关联交易框架协议》及其附件的要求为对方提供产品或服

务。协议双方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应在双方经营范围内并与商业主营业务相关，双

方实际提供产品或服务时，应分别依法与对方订立具体协议，每份具体协议将载

列有关订约双方要求的相关产品或服务及与该等产品或服务相关的全部条件，并

按具体协议中约定的方式履行支付费用的义务。该具体协议为《关联交易框架协

议》的附件，与其他附件拥有相同效力。

协议双方确认，除已列入《关联交易框架协议》及其附件的相关产品或服务

外，如果协议双方在其经营过程中还需要对方提供其他产品或服务，双方在拥有

该等能力的前提下，不得无故拒绝。双方应根据本协议确立的原则签订补充协议，

以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签订的补充协议构成《关联交易框架协议》的补充附

件，与其他附件拥有相同效力。

本公司及下属企业将根据实际情况，在上述框架协议确定的范围内，与大商

股份及其下属企业就具体交易签订必要的书面协议。

3、协议的有效期

《关联交易框架协议》自生效之日起计算，有效期为三年。

（二）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1、定价政策：公司与关联方互相提供各项产品或服务的费用应按公正、公

平、等价、合理的原则予以确定。

2、定价依据：确定每项产品或服务的费用时应参照以下标准和顺序：

（1）关于该项服务有国家价格，即根据法规规定的强制价格时，应按照此

价格标准执行。

（2）有可适用的市场标准价格时则按此市场价格标准来确定。

（3）若无以上两种标准则按公平、等价、公正、合理的原则由双方协商确

定。

3、某项产品或服务的市场价格，应按照以下方法确定：

（1）首先应参照第三方提供的类似产品或服务的正常的、公平的价格予以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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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若没有第三方提供类似的产品或服务可资参照，则原则上依据大商股

份或本公司提供产品或服务的实际成本加合理的利润予以确定。

4、除另有约定的情况外，该等产品或服务的价格由双方按上述原则确定后，

在具体协议履行期内保持不变，但若市场价格发生变动，则相应作出调整。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关联交易目的

公司与大商股份续签《关联交易框架协议》是为了充分利用大商股份及本公

司各自拥有的地域商品资源优势和品牌资源优势，有助于拓展公司主营业务的采

购、销售渠道并提升对外整体议价能力，有利于实现优势互补和资源合理配置。

（二）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框架协议》及其项下所述的关联交易属于本公司日常及一般

业务过程中签订的协议和发生的交易，相关协议按一般商业条款和市场原则签署，

并具有非排他性，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有助于规范双方日常业务往

来，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影响公司的

独立性，公司不会因该等协议及其项下的交易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五、备查文件目录

（一）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三）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第六次专门会议审核意见；

（四）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五）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有关事项的审

核意见；

（六）《关联交易框架协议》（草案）。

特此公告。

新疆友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4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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